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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課程概要

〈升學課程〉畢業時間為每年 3月

課程名稱 入學時間 申請期間 名額

升學 2 年課程 4月 8月 1日～約 10 月 20 日 212 名

升學 1 年 9 個月課程 7月 11 月 1 日～約 2 月 20 日 187 名

升學 1 年 6 個月課程 10 月 3月 1日～約 5月 10 日 60 名

升學 1 年 3 個月課程 1月 6月 1日～約 9月 10 日 30 名

升學 1 年課程 4月 8月 1日～約 10 月 20 日 30 名

〈就業課程、日本語・文化課程〉可學習兩年

課程名稱 入學時間 申請期間 名額

就業 2 年課程 4月 8月 1日～約 10 月 20 日 40 名

就業 2 年課程 10 月 3 月 1 日～約 5 月 10 日 40 名

日本語・文化 2 年課程 4月 8月 1日～約 10 月 20 日 60 名

日本語・文化 2 年課程 7月 11 月 1 日～約 2 月 20 日 40 名

日本語・文化 2 年課程 10 月 3 月 1 日～約 5 月 10 日 60 名

日本語・文化 2 年課程 1月 6 月 1 日～約 9 月 10 日 54 名

※ 各課程一旦額滿，即停止受理申請。

上課時間

週一至週五

上午 9:20～12:30 或 下午 14:00～17:10（課程時間根據日語程度而定）

Ⅱ 申請資格

1. 已完成高中學業者，或具備相當於高中畢業的資格者

2. 年齡滿 17 歲以上者

3. 具備 CEFRA1 相當的日語能力者（但各課程所需的日語能力等級不同，請參照各課程內容）

4. 具備留學期間經濟自理能力者

Ⅲ 申請方式

請以郵寄方式提交申請資料後，透過銀行匯款或 Flywire 繳交審查費。

若您選擇親自至學校辦理，請將申請資料與審查費一併交至校方窗口。

Ⅳ 審查方式

將依據申請資料進行審查，並安排面試等評估程序。

申請至入學的流程
1．提交申請資料並繳交審查費（申請人）

↓

2．校內書面審查與面試，決定錄取與否（學校）

↓

3．由出入國在留管理局進行資格審查（出入國在留管理局）

↓

4．由出入國在留管理局發放「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予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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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收到審查結果後繳交學費（申請人）

↓

6．確認學費入帳後，學校寄發「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與「入學許可證」給申請人

↓

7．申請人至日本駐外使館辦理簽證

↓ ※ 從提出申請至取得簽證約需 5 至 6 個月

8．赴日並完成入學手續（申請人）

Ⅴ 申請資料

申請人提出的文件

１
入學申請書（正本）

需由申請人親自簽名。若學經歷中有空白期間，請另附證明文件或說明書。

２
留學動機書（正本）

請詳細說明目前狀況、留學目的、畢業後的規劃，讓人能感受到您對日本留學的熱

情。

３ 最終學歷畢業證書或畢業證明（正本）

４ 最終學歷成績單（正本）

５
日語學習證明書（正本）

由學習機構開立，需詳細註明學習期間、時數等資訊。

６ 日本語能力檢定合格證明書（正本或影本）＊僅限具備者需繳交。

７
在職證明（正本）

若有工作經驗，需附上。須註明職稱、公司地址與聯絡電話。

８
證件照片 4 張（4cm × 3cm）

近三個月內拍攝，背面需寫上姓名。

９ 護照影本

（提交的文件可能會由本校的當地工作人員或透過電話等方式再次確認內容。）

經費擔保人提出的文件

１
經費擔保書（正本）

須由擔保人親簽，說明與申請人之關係、資助原因與方式等。

２ 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３
在職證明（正本）

須註明到職日期、工作內容、在職期間等。若為自營業，請附營業許可證。

４
收入證明（正本）（過去 1 年內的或可顯示目前收入的資料）

由地方自治體發行，或由工作單位開立。

５
納税証明書（原本）

顯示過去一年或目前收入狀況，由地方政府或公司出具。

６
存款餘額證明（正本）

須證明有等值 200 萬日圓以上之存款。

７ 親屬關係證明（正本）

８
誓約書（正本）

申請人與經費擔保人各自填寫、簽名並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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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文件時的注意事項

提交的所有文件將由本校進行嚴格審查。通過文件審查後，本校將代為向出入國在留管理局申請

「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該證明為申請留學簽證所必須的文件。

為防止非法滯留與非法就業，本校將進行嚴格的審查。即使已提出申請，也有可能無法獲得證明書

的交付。申請時，請務必確認以下事項：

※ 本校及出入國在留管理局在受理文件後，如有內容不齊全等情形，可能會要求補充文件，請預

留充足時間準備與提交申請資料。

※ 所有提交的文件都必須附上日文翻譯。

翻譯文件中須註明翻譯者的姓名、所屬機構及聯絡方式。

※ 申請資料在通過本校的內部審查後，將會以原本形式提交給出入國在留管理局。因此需要留存

副本者，請在提出申請前自行影印保存。

※ 申請書所有項目必須由申請人本人填寫。經費支弁書亦須由經費支弁人填寫，禁止代筆。簽名

須為親筆簽名或蓋上正式印章。

經費支弁人原則上應為申請人的父母，如為其他人，請事先與本校洽詢。

※ 曾長期滯留日本、或曾申請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者，請務必告知本校。

※ 本校亦提供日文翻譯服務（需事先洽詢）。

（英語／中文 → 日文之翻譯費用：自 20,000 日圓起）

Ⅵ 學費

■ 升學兩年課程

■ 升學一年九個月課程

■ 升學一年六個月課程

■ 升學一年三個月課程

■ 就職兩年課程

■ 日本語・文化兩年課程

初年度費用 （單位：日圓）

項目 全課程費用

選考費 33,000 円

入學金 55,000 円

授課費（學費） 750,000 円

設施費 30,000 円

國民健康保險費 18,000 円

課外活動費 20,000 円

※教材費 55,000 円

留學生保險 11,000 円

檢定費 15,000 円

總計請求金額 987,000 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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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度費用 （單位：日圓）

課程名稱

（入學時期）

進學 2 年課程

（4月入學）

進學 1 年 9 個月課程

（7 月入學）

進學 1 年 6 個月課程

（10 月入學）

進学 1年個月課程

（1 月入學）

授課費 750,000 円 562,500 円 375,000 円 187,500 円

設施費 30,000 円 22,500 円 15,000 円 7,500 円

國民健康保險費 18,000 円 13,500 円 9,000 円 4,500 円

教材費 19,000 円 14,250 円 9,500 円 4,750 円

留學生保險 11,000 円 9,600 円 8,500 円 5,600 円

請求合計 828,000 円 622,350 円 417,000 円 209,850 円

課程名稱

（入學時期）

就職 2年課程

（4 月・ 10 月入學）

日本語・文化 2 年課程
（4 月・ 7 月・ 10 月・ 1月入學）

授課費 750,000 円

設施費 30,000 円

國民健康保險費 18,000 円

教材費 19,000 円

留學生保險 11,000 円

請求合計 828,000 円

■ 進學 1 年課程（4月入學）

（單位：日圓）

課程名稱

（入學時期）

進學 1 年課程

（4 月入學）

選考費 33,000 円

入學金 55,000 円

授課費（學費） 750,000 円

設施費 30,000 円

國民健康保險費 18,000 円

課外活動費 20,000 円

※教材費 55,000 円

留學生保險 11,000 円

檢定費 7,500 円

請求合計 979,500 円

※ 教材費中包含平板電腦。由於平板電腦的市場價格可能變動，教材費也有可能發生變動。

・上述皆為一次性繳清的金額，並已包含 10%的消費稅。

・海外匯款手續費需由本人負擔。如因手續費被扣款，請於來日後在學校補足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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Ⅶ 宿舍費用及其他費用

① 日本居住者必須加入「國民健康保險」。就醫時，保險負擔 70%，個人需負擔 30%。

（國民健康保險費：約 18,000 日圓／年）

② 此外，本校為因應留學生在日本停留期間可能遇到的各種突發狀況，規定學生除加入國民健康

保險外，亦須加入「留學生保險」。

③ 日本語能力試驗檢定費

本校將「日本語能力試驗」作為客觀評量之一，並鼓勵學生參加，因此已將兩次檢定費（進學 1 年

課程為一次）納入初年度費用中。若學生未實際參加考試，該次的檢定費用將於修業結束時退還。

Ⅷ 獎學金

出席率及成績優異的學生，經選拔後，自入學 6個月以後可獲頒獎學金。

1．獨立行政法人日本學生支援機構學習獎勵費：每月 30,000 日圓（發放 1年）

2．京都民際日本語學校後援會獎學金：每月 20,000 日圓（發放 1年）

3．京都民際日本語學校獎學金：每月 10,000～15,000 日圓（發放半年）

4．神田獎學金：免除 3個月的學費

※ 金額可能有所變動

若使用本校宿舍時

入住宿舍費 50,000

寢具費 8,000

房租（單人房） 40,000～48,000

房租（多人房） 20,000～35,000

其他費用等

機場巴士 2,800～

印章 700

腳踏車 8,000～

每月生活費例（參考）

公共費用 6,000～

SIM 卡 3,000～

飲食費 20,000～

其他 10,000～

合計 3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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Ⅸ 課程內容

■升學 2 年課程

■升學 1 年 9 個月課程

■升學 1 年 6 個月課程

目 的 從日語基礎開始學習，透過日語增進外國人與日本人之間的

相互理解。課程的目標在於使學生在修完課程後，具備足以

升學至日本的大學或專門學校，並能過有意義的留學生活與

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所需的日語能力。此外，也致力於培養

學生能自主、持續地學習日語，成為能在共生社會中活躍的

「民際人」。

對象程度 升學 2 年課程 具備平假名、片假名的讀寫能力，能進行簡單自我介紹程度

的日語能力。

升學 1 年 9 個月

課程

能理解並運用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基本表達和基本句型，具備

最低限度生活所需的日語能力。

升學 1 年 6 個月

課程

能理解並運用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基本表達和基本句型，具備

生活所需的日語能力。

達成目標 能理解升學所需的專業領域主題與抽象性話題，能自然地進

行資訊交換與表達意見，並在與他人建立良好關係的同時進

行自然的互動。能閱讀內容複雜的長篇文章，並撰寫具有客

觀性與說服力的說明文與意見文。

■進學 1 年 3 個月課程

目 的 為了成為能在日本自立使用語言的學習者，學習日語，並藉由日語促進外國

人與日本人之間的相互理解。此課程的目標是讓學生在 1 年 3 個月後，具備

升學至日本的大學或專門學校所需的日語能力，並能度過有意義的留學生

活、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此外，也致力於培養學生能自主、持續地學習日

語，成為能在共生社會中活躍的「民際人」。

對象程度 能理解並運用在與自己或與自己有直接關聯領域中經常使用的簡單日語表

達，具備基本日語運用能力者。

達成目標 能理解升學所需的專業領域主題與抽象性話題，能自然地進行資訊交換與意

見表達，並在與他人建立良好關係的同時，進行自然的對話互動。能閱讀內

容複雜的長篇文章，並撰寫具客觀性與說服力的說明文與意見文。

■進學 1 年課程

目 的 透過學習各種複雜且高層次的內容，藉由日語促進外國人與日本人之間的相

互理解。此課程旨在讓學生在 1 年後具備進入日本大學或研究所的升學能

力，並能過上有意義的留學生活，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此外，也重視培養

學生能自主且持續地學習日語，成為能在共生社會中活躍的「民際人」。

對象程度 能理解專業領域主題或抽象性話題，並具備以口語或書面方式表達的日語能

力者。

達成目標 能理解高等教育中所需的學術性論文及高難度的長篇文章與講課內容，能正

確地掌握資訊、整理重點。能針對各種主題適當地發表意見，並以文字表

達。

此外，在各種場合中能自然且恰當地選用語言，流暢地與他人互動，在維持

良好人際關係的同時，也能清楚表達自我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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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職 2 年課程

目 的 本課程旨在培養學生具備在日本就職、創業，或赴海外日系企

業工作時所需的日語能力、商務能力與禮儀。同時，也著重於

提升學生的日語溝通力，幫助其過上有意義的留學生活並建立

良好的人際關係，深入了解日本文化。

此外，本課程也致力於培養學生自主且持續學習日語的態度，

並以培育能在國際社會與共生社會中發揮所長的「民際人」為

目標。

對象程度 能理解並運用與自己或直接相關領域中常用的簡單日語表現

者。

達成目標 具備在日本企業各個產業中順利推進工作，並能建立良好人際

關係的能力。

能從企劃書、簡報等專業性內容的長篇文章中準確擷取資訊，

並加以創意性、多角度地整理重點並以文字表達。

此外，能在各種場景中自然恰當地選用語言，進行流暢的對話

交流，在維持良好關係的同時，也能清楚地表達自我主張。

■日本語・文化 2 年課程

目 的 本課程以幫助學生習得在日本過有意義的留學生活、建立良好

人際關係所需的日語能力為目的，並透過對日本文化的學習與

實際體驗，加深對日本的理解。

此外，也培養學生自主且持續學習日語的態度，致力於培育能

在國際社會及共生社會中發揮所長的「民際人」。

對象程度 具備平假名、片假名的讀寫能力，並能進行簡單自我介紹等初

級日語能力者。

達成目標 能理解國際社會中所需的專業領域或抽象主題，並能自然地交

換資訊與表達意見，與他人建立良好關係並進行自然互動。

能閱讀內容複雜的長文，並撰寫客觀且具說服力的說明文與意

見文。

透過各種在日本的文化體驗，理解日本人的思考方式及其所重

視的價值觀。

Ⅹ 學費退費規定

（入學前）

■若未獲發「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則除選考費以外，退還全部款項。

■在取得「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後、① 未辦理簽證手續，② 未獲發簽證，③ 獲發簽證但在來

日前放棄入學者，以上情況將扣除選考費與入學金後予以退費。若尚未繳納學費便放棄入學，則將

向申請者請求選考費與入學金。

（入學後）

■入學後已繳之 6 個月學費、設施費與留學生保險費恕不退還。若提早退學，將從已繳費用中扣除

上述 6 個月分費用後，依以下計算方式辦理退費，並收取 33,000 日圓的解約手續費。若退費金額

低於手續費，則不予退費。

1 學費與設施費按每 3 個月為單位進行退費。

・ 3 個月學費：（2023 年 7 月以前入學）3 個月 171,600 日圓（含稅）

（2023 年 10 月以後入學）3 個月 187,500 日圓（含稅）

・設施費：（2023 年 7 月以前入學）3 個月 6,600 日圓（含稅）

（2023 年 10 月以後入學）3 個月 7,500 日（含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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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民健康保險費、教材費、檢定費、課外活動費的退費，將依以下計算方式辦理：

・國民健康保險費：扣除已支付給市區町村的部分（含預計支付部分）後退費

・教材費：扣除已發教材費與影印費等（每月 1,000 日圓）後退費

・檢定費：扣除已報名考試的部分後退費

・課外活動費：未參加的部分退費（但若已過取消期限則不予退費）

・留學生保險：不予退費

■若在留期間更新許可申請未獲通過，並因此退學回國者，原則不予退費。但若尚有 3 個月以上的

學費未繳納，則依照上述計算方式辦理退費。

■若在學期間中變更在留資格為「工作」、「日本人配偶者等」、「家族滯在」、「定住者」等非

留學類中長期在留資格並退學者，若在籍未滿一年，則依上述計算方式退費，並需支付解約事務手

續費。但若剩餘金額未達手續費金額，則無須支付手續費。若在籍已滿一年後變更在留資格者，將

以變更當月（含）為止的授業料與設施費為基準，按月計算退費，無需支付解約事務手續費。

■若因違反法令或校規而遭除籍處分者，恕不退費。

■退費原則上在確認回國或在留資格變更後的一個月內，匯款至國內或海外帳戶。退費所需的匯款

手續費由收款人負擔。

Ⅺ 寮費返還規定

１．若在來日之前取消住宿，將扣除 1個月的房租後退還剩餘款項。

２．若在來日後且未使用房間前取消住宿，將扣除 2個月的房租後退還剩餘款項。

３．若在來日後且已使用房間後取消住宿，將扣除入寮費及 2個月的房租後退還剩餘款項。

４．若入寮後未滿 6個月退學，將扣除退學通知當月起計算的寮費，並退還剩餘款項（如有）。


